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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丁俊明等合计持有的德明通讯 65%的股权的

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7号）

的有关规定及与各重组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福建星

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星网锐捷）编制了《福建星网锐

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丁俊明等合计持有的德明通讯 65%

的股权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一、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根据本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2015]1731号）《关于核准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向丁俊明等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批复》核准，公司向丁俊明发行3,802,173股股份、向北京和谐成长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和谐成长）发行3,724,916股股份、向陈承平发行855,351股股份、

向上海唯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唯睿投资）发行1,655,518股股份、向上海

沃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沃智投资）发行1,655,518股股份、向叶云发行

413,879股股份、向金鑫发行206,939股股份、向王伟亮发行206,939股股份及支付现金的

方式购买丁俊明、和谐成长、陈承平、唯睿投资、沃智投资、叶云、金鑫及王伟亮合计

持有的德明通讯（上海）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德明通讯）65%的股权。 

2015年7月28日，德明通讯办理完成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公司事宜。 

2015年 8月 11日，德明通讯 65%股权已全部过户至星网锐捷名下，相关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德明通讯取得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自由贸易试验区分局换

发后的《营业执照》。至此，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成，德明通讯已经变更为星

网锐捷的控股子公司。 

2015 年 8 月 13 日，华兴所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闽华

兴所（2015）验字 F-002号《验资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0 日出具的《股

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本公司已于 2015年 8月 20日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本次发行的 12,521,233 股 A 股股份已分别登记至丁俊明、和谐

成长、陈承平、唯睿投资、沃智投资、叶云、金鑫、王伟亮名下。 

二、标的资产的情况 

德明通讯（上海）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德明通讯）于 2003 年 9 月 19

日成立，现持有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自由贸易区试验区分局核发的（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7543413386；公司注册资

本：人民币 1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阮加勇，公司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毕升路 289弄 8号 301 室；营业期限为 2003年 9月 19日至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包括：通讯及电子产品的开发、设计；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设计、制作、

销售，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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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资产重组的业绩承诺情况 

（一）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2015年2月6日，星网锐捷与丁俊明、和谐成长、陈承平、唯睿投资、沃智投资、

叶云、金鑫、王伟亮8名交易对方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2015 年 4 月 27 日，星网锐捷与丁俊明、和谐成长、陈承平、唯睿投资、沃智投

资、叶云、金鑫、王伟亮 8名交易对方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利润补偿期间 

盈利预测补偿期为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后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含本次重组实施完毕

当年，即盈利预测补偿期为2015年、2016年和2017年。 

（三）承诺利润数 

交易对方承诺，德明通讯在2015年、2016年和2017年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额将分别不低于人民币4,500万元、5,500万元和

6,500万元。 

（四）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差异的确定 

盈利预测补偿期内每一个会计年度结束后，星网锐捷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从业

资格的审计机构对德明通讯当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意见，以确定在

盈利预测补偿期内德明通讯各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按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确定）。德明通讯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根据该会

计师事务所审核后各年度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及盈利预测补偿期届满出具的《减

值测试报告》的结果确定。 

德明通讯的财务报表编制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与

星网锐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保持一致；除非法律、法规规定或星网锐捷在法律允许

的范围内改变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盈利预测补偿期内未经德明通讯董事会批准，不

得改变德明通讯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五）业绩补偿的承诺 

本次重组完成后，在本协议规定的盈利预测补偿期内任一会计年度，如德明通讯

截至当年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小于截至当年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交易对方按以下方

式向星网锐捷进行补偿。 

1、现金补偿  

如截至当年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与截至当年期末累积承诺利润之差额小于当年期

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的10%（含10%），丁俊明、陈承平、唯睿投资、沃智投资、叶云、

金鑫及王伟亮（和谐成长不参与现金补偿）将承诺净利润与实际净利润之间差额部分

以现金形式进行补偿。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金额=（截止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止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65%－已补偿金额 

2、股份补偿  

如截至当年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与截至当年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之差额超过当年

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的10%（不含10%），交易对方将以股份进行补偿。具体应补偿股

份数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金额=（截止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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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期限内各年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本次交易的总对价－已补偿金额 

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3、减值测试  

在盈利预测补偿期届满时，由星网锐捷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

务所对德明通讯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则及要求进行减值测试，对德明通讯出具《减值

测试报告》。 

经减值测试如：标的股权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价格+

已补偿现金数，则交易对方（丁俊明、陈承平、和谐成长、唯睿投资、沃智投资、叶云、

金鑫及王伟亮）将按本次交易出售给星网锐捷的德明通讯股份比例以现金进行补偿。 

补偿的总金额为：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价格+

已补偿现金数）。 

4、补偿原则  

（1）前述实际净利润数均应当以德明通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确定。 

（2）前述交易对方的补偿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拟购买标的资产的总价（如补偿股

份的，则不超过认购的股份总量）。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少于或等于 0时，按 0取

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5、关于补偿期限内除权、除息事项  

盈利预测补偿期内星网锐捷股票若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除

权、除息行为，交易对方本次交易认购股份总数将作相应调整，回购股数也随之进行

调整。 

若星网锐捷在盈利预测补偿期内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相应调整

为：按上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 

6、关于补偿责任的承担 

（1）若发生现金补偿，丁俊明、陈承平、唯睿投资、沃智投资、叶云、金鑫及王

伟亮将按本次交易前所持有的德明通讯股份比例（43.37%:14.13%:8%:8%:2%:1%:1%）

承担对应的现金补偿责任。 

（2）若发生股份补偿，首先由丁俊明和陈承平按本次交易获得的星网锐捷股份比

例（30.37%:6.83%）支付补偿。 

若丁俊明和陈承平已解锁尚未出售及当年度应解锁股份部分全部补偿完仍不足的，则由除

丁俊明和陈承平之外的其他六名交易对方（和谐成长、唯睿投资、沃智投资、叶云、金鑫及

王伟亮）按本次交易获得的星网锐捷股份比例（29.75%:13.22%:13.22%:3.31%:1.65%:1.65%）

以已解锁尚未出售及当年度应解锁股份对不足部分进行补偿； 

若依然不足，则以交易对方（丁俊明、陈承平、和谐成长、唯睿投资、沃智投资、

叶云、金鑫及王伟亮）下一年度应解锁股份进行补偿，补偿顺序同上，直至本次交易

对方（丁俊明、陈承平、和谐成长、唯睿投资、沃智投资、叶云、金鑫及王伟亮）剩

余未解锁股份全部补偿为止； 

若仍然不足，不足部分则以本次交易后丁俊明和陈承平所持德明通讯剩余的股权

按比例进行补偿，最高不超过德明通讯剩余35%的股权。 

应用于补偿的德明通讯股权比例＝（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已补偿股份数量）

×本次发行价格÷当期德明通讯股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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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当期德明通讯股权价值”为当期经审计的净资产与当期估值孰高者。 

当期估值=(本次交易定价对应的德明通讯2015年度承诺业绩的市盈率）×补偿当

期德明通讯的实际净利润，若当期亏损，则当期估值为0。 

股份补偿执行的顺序如下表： 

股份补偿顺

序 
补偿股份来源 承担补偿责任的交易对方 

1 已解锁尚未出售部分 丁俊明及陈承平 

2 当年度可解锁部分 丁俊明及陈承平 

3 已解锁尚未出售部分 其余六名交易对方 

4 当年度可解锁部分 其余六名交易对方 

5 下一年度可解锁部分 丁俊明及陈承平 

6 下一年度可解锁部分 其余六名交易对方 

7 直至剩余未解锁部分全部扣除完毕 
先扣除丁俊明与陈承平，

再扣除其余六名交易对方 

若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星网锐捷股份全部补偿仍不足的 

8 本次交易完毕后德明通讯剩余 35%股权 丁俊明和陈承平 

（3）丁俊明和陈承平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30日内，将其所持德明通讯剩余35%

的股权质押给星网锐捷，质押期限至盈利预测补偿期满时止。 

（4）在计算补偿义务人所需补偿的现金总金额或总股份时采取向上取整，而非四

舍五入；在计算各补偿义务人各自所需补偿的现金金额或股份时，采取四舍五入取整，

如与补偿总数有差异，则差异部分由该次补偿中承担比例最高的补偿义务人补足。 

四、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经闽华兴所(2016)审字 F-023 号审计报告审验的德明通讯 2015 年度实现净利润

4,874.21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4,830.01

万元，超过了 2015年的业绩承诺。 

经闽华兴所(2017)审字 F-017 号审计报告审验的德明通讯 2016 年度实现净利润

5,933.83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5,848.10

万元，超过了 2016年的业绩承诺。 

经闽华兴所(2018)审字 F-010 号审计报告审验的德明通讯 2017 年度实现净利润

6,049.20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5,951.06

万元，完成率为 91.55%，未完成 2017年的业绩承诺。 

2015 年-2017 年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数 16,629.17 万元，已超过累计承诺净利润

数，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交易对方不需要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五、本报告编制依据 

1、《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相关规定（中国证劵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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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7号令）。 

2、与各重组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六、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方法及过程 

1、 公司委托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兴资

产评估）对德明通讯 2017年 12 月 31日德明通讯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估值，委托前

本公司对中兴资产评估的资质、能力及独立性等情况进行了了解，未识别出异常情况。  

2、中兴资产评估于 2018年 3月 28日出具了闽中兴估字（2018）第 009号《评估

报告》，评估报告所载 2017年 12月 31日德明通讯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58,756.00

万元，本公司持有的德明通讯 65%股权评估价值为 38,191.40 万元。 

3、 在本次减值测试过程中，本公司已向中兴资产评估履行以下工作： 

（1）已充分告知本次价值评估的背景、目的等必要信息； 

（2）谨慎要求中兴资产评估，在不违反其专业标准的前提下，为了保证本次评估

结果和上次资产评估报告的结果可比，需要确保评估假设、评估参数、评估依据等不

存在重大不一致。 

（3）对于存在不确定性或不能确认的事项，已要求中兴资产评估及时告知并在其

评估报告中充分披露。 

（4）比对两次报告中披露的评估假设、评估参数等是否存在重大不一致。 

5、 根据相关要求所约定的补偿期满资产减值额的确定方法，即置入资产作价减

去期末置入资产的评估价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置入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

及利润分配的影响。具体测算过程表如下： 

项目 金额(人民币万元) 

德明通讯 65%股权 2017年 12 月 31日评估价值 38,191.40 

减：补偿期内置入资产股东增资、减资及接受赠与 

（上市公司享有部分） 
 

加：补偿期内置入资产向上市公司发放的现金股利 5,200.00 

减：置入资产作价 32,175.00 

增值额 11,216.40 

七、测试结论 

通过以上工作，我们得到以下结论：截止 2017年 12月 31 日，置入资产估值扣除

补偿期限内的利润分配对估值的影响数后，置入资产没有发生减值。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3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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